3.1 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放管理守则


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放管理守则

一、实验教学中心开放管理总则
1. 开放内容
（1） 开放实验课期间对学生开放；
（2） 因本科教学需要共享仪器设备对本院师生免费开放，对其他使用者收费开放； 

（3） 对参观者开放。
2. 开放时间
上午：8:30am-11:30am, 下午：2:00pm-5:00pm,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 值班制
实验教学中心开放时，必须有实验室管理人员在场。
4. 计划制
实验课程和练习必须与理论课程一样，由院教学办按教学计划提前统一安排。
5. 预约制
除课程安排外，实验室开放实行预约制度。

6. 登记制
仪器设备使用时间和使用情况进行登记。
7. 遵守实验室其他管理规则。
二、开放实验管理规则
1． 实行登记制，学生实验需在实验室登记实验项目等信息。学生按班级和学号分组，每组2-4人，组长负责。实验所需耗材以书面形式向实验室管理人员领取，用完应及时归还。
2． 实验室要做好安全和开放情况记录工作。进入实验室做实验的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管理人员管理，损坏仪器设备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3． 学生在实验项目完成后，应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等实验结果。实验室做好成果收集和对优秀论文推荐发表工作。
4． 遵守实验室开放总则。
三、共享仪器设备使用管理
1． 在使用仪器设备之前必须了解所使用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经实验室管理人员认可后方可使用。
2． 仪器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要及时报告实验室管理人员，经检查，若因使用不当而损坏，则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3． 遵守实验室开放总则。
四、经预约，各实验室管理人员积极迎接各兄弟院校、海外来宾及有关客人参观访问，热情解说及相互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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